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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1步驟：系統申請

•第1步驟：前往行政院環保署網站 www.ep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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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2步驟：點選申請審定工具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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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3步驟：電子郵件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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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4步驟：點選連結，進入申請審定工具系統

申請案號

功能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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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5步驟：登打登錄人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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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6步驟：登打化學物質資料

上傳可明確有效佐證該既有化學物質首次製造或輸入日期

檢附文件

針對檢附之
文件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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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7步驟：欲申請資料保密，請在表單上打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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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8步驟：列印申請表單

1.基本資料
2.資料保護申請表單

(若有申請保密)

3.資料保護表格
(若有申請保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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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9步驟：確認1.基本資料、2.資料保護申請表單(若有)內容，

並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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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10步驟：填寫3.資料保護表格(若有)，並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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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11步驟：提交表單

提醒您：點選提交後該
Email帳號即不可再新增、
修正任何化學物質。

“送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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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12步驟：寄申請表

1.列印之審定申請文件
2.檢附證明文件(Ex: 報關單、交易憑證)

3.列印保密申請文件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化學物質登錄中心
108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96號三樓之1

諮詢服務專線：(02)2314-2000

郵寄

http://tcscachemreg.ep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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